附件4

财政专项衔接资金项目启动通知书

焉耆镇镇人民政府：
经县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。现将焉耆镇团结村食品加工坊建设项目（少数民族发展资金186万元）、焉耆镇上四号渠村防渗渠修建建设项目（少数民族发展资金185万元）委托你单位执行，请立即启动实施，并按衔接资金项目管理的原则和有关规定认真执行好项目，保质保量准时完成项目建设。   

中共焉耆回族自治县委员会统战部      焉耆回族自治县财政局

  2026年2月5日
附件4

财政专项衔接资金项目启动通知书

永宁镇人民政府：

经县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。现将永宁镇黑疙瘩村烘干塔建设项目（少数民族发展资金200万元）委托你单位执行，请立即启动实施，并按衔接资金项目管理的原则和有关规定认真执行好项目，保质保量准时完成项目建设。   

中共焉耆回族自治县委员会统战部      焉耆回族自治县财政局

  2025年2月5日
